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作为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方泵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

订）》等文件的规定，对南方泵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与募集资

金运用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南方泵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南方泵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 1633 号”文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0] 401 号”文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于2010 年12 月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发行价格为37.8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756,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687,175,000.0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3日出具的天健验[2010]第38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根据财政部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

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的规定，公

司在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原冲减资本公积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

用 2,000,000.00 元相应调入本年度损益，调整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89,175,000.00 元。南方泵业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仁和支行以及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光大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

集资金净额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南方泵业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的计划及保荐人光大证券的核查意见 

根据南方泵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其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的计划如

下：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自筹资金1,797.84 万元；拟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人民币6,500万元，其中用于偿还银行贷款5,000万元及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1,500万元。光大证券对南方泵业上述涉及募集资金的事项进行详细

核查，相关情况如下： 

（一）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自筹资金 

1、南方泵业募集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根据《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南方泵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审批、核准或备案情况 

1 

年新增 20万台不锈钢冲

压焊接离心泵生产线技

改项目 

20,525.00 
项目已经杭州市余杭区经济发展局余

经发备〔2010〕0006 号文备案。 

2 
年产 2,000 套无负压变

频供水设备建设项目 
5,870.00 

项目已经杭州市余杭区经济发展局余

经发备〔2010〕0005号文备案。 

3 
海水淡化高压泵研发项

目 
4,492.00 

项目已经杭州市余杭区经济发展局余

经发备〔2010〕]0004号文备案。 

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项目 
  

 合  计 30,887.00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部分项目已由南方泵业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

至2010 年12月27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

为1,797.8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入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1 
年新增20万台不锈钢冲压焊

接离心泵生产线技改项目 
20,525.00 1,052.38 

2 
年产2,000套无负压变频供

水设备建设项目 
5,870.00 684.02 



 

 

3 海水淡化高压泵研发项目 4,492.00 61.44 

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项目 
  

 合    计 30,887.00 1,797.84 

其中，已投入年新增20万台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生产线技改项目的具体明

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明细内容 金额 

1 设备购置支出 851.73 

2 基本预备费 157.18 

3 前期工作、培训费 43.47 

 小  计 1,052.38 

已投入年产2,000套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建设项目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明细内容 金额 

1 设备购置支出 91.46 

2 土建工程 543.50 

3 前期工作、培训费 49.06 

 小  计 684.02 

已投入海水淡化高压泵研发项目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明细内容 金额 

1 设备购置支出 61.44 

 小  计 61.4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2010年12月29日出具了天健审天健审〔2010〕4322

号《关于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2011年3月18日，南方泵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797.84万元。2011年3月18日,南方泵业全体独立董事明确表示，公司预先以自

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的行为，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促进公司发展

及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董事会在审议该等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要求，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797.84万元。 

2、光大证券关于南方泵业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之自筹资金

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光大证券认为南方泵业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招股说明书》披露并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南方泵业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

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全体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

规定，光大证券同意南方泵业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二）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情况 

南方泵业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

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

决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6,500万元。其中：用于偿还银行贷款5,000万元及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1,500万元。提前归还银行贷款部分的详细情况如下： 

 



 

 

贷款合同号 银行名称 
贷 款 金 额 

(万元) 
贷款期限 年利率 

3301012011000902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仁和

支行 

2,000 6个月 5.6% 

3301012011000494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仁和

支行 

2,000 12个月 5.81% 

8031120100010072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

合作银行仁和支行 
1,000 12个月 5.31% 

 

2、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  

截止到2011年3月17日，公司银行贷款余额为5,000万元，贷款金额、财务费

用支出较高。公司以5,000万元用于提前偿还银行贷款，按照一年期银行贷款利

率计算，每年减少约212.94万元财务费用，从而增加公司经营利润，实现募集资

金的有效利用，达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公司拟用该超募资金提

前偿还银行贷款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随着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业务持续成长,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增加了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自公司上市以来，业务领域不断拓展，企业组织结构逐渐完

善，员工人数的增加导致人员工资费用，日常经营开支费用等增多，加大了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南方泵业计划使用该超募资金 1,500万元永久补充日常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解决部分流动资金需求，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每年可为公司

减少潜在利息支出约人民币 84 万元，从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

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因此，公司拟使用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3、光大证券对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  

（1）南方泵业本次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中的6,500万元用于提前归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为首次使用超募资金，未超过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的20%，其中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部分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10%；  

（2）南方泵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事项分别经董事会全体董事审议通过

和监事会全体监事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要求，且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有关规定。 

（3）南方泵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4）南方泵业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

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承诺使用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提前归还银

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光大证券认为，南方泵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光大证券同意南方泵业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中的6,500万元用于提前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保 荐 代 表

人： 

 、  

 刘延辉  郭护湘 

 

 

                                  2011 年 3 月 18 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